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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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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由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与归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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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牌指导服务站星级评价规范 

1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品牌指导服务站（以下简称指导服务站）星级评价的总则、基本要求、评价指标要求、

评价方法和评价分级。 

本标准适用于指导服务站星级评价。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DB3303/T XXX 品牌指导服务站建设与服务规范 

3 术语和定义 

DB3303/T XXX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4 总则 

4.1 指导服务站星级评价采用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要求相结合的原则。 

4.2 随着指导服务站发展和服务能力提升，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要求可能将不断予以扩充。 

4.3 基本要求涉及指导服务站的设立与运行基本状况。 

4.4 评价指标要求根据指导服务特征选取对基本能力、运行效果等方面具有重大影响的关键评价指标。 

5 基本要求 

5.1 指导服务站应自愿建站，且向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报备。 

5.2 指导服务站应正常运行 2年以上。 

5.3 指导服务站不应有有效投诉或有重大不良记录等负面情况。 

6 评价指标要求 

6.1 评价指标分为基本能力和运行效果两大类。 

a) 基本能力：包括基础条件、内务管理 2项一级指标； 

b) 运行效果：包括工作实效、社会影响 2项一级指标。 

6.2 每项一级指标可细分为若干二级指标。二级指标可根据行政共建、产业集群、平台叠加等服务特

征，设置不同评定内容和要求。 

6.3 一、二级指标及其权重见表 1，二级指标评价方法见附录 A～附录 D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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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 指导服务站评价指标要求 

类别 一级指标 标准分 二级指标 

标准分 
二级指标

评价方法 行政共建型 
产业集群型、 

平台叠加型 

基本能力 

基础条件 10 

组织建设 5 

表A.1 经费保障 2 

办公场所 3 

内务管理 5 
制度建设 2 

表B.1 
档案管理 3 

运行效果 

工作实效 70 

咨询指导 5 5 

表C.1～

表C.2 

宣传推广 10 13 

实务讲座 10 10 

上门服务 17 20 

网络服务 10 10 

育牌成效 18 12 

社会影响 15 

公益活动 7 

表D.1 社会影响力 5 

工作创新 3 

7 评价方法 

根据实地查看图文资料、台账查阅（包括电子数据）、材料核审（包括平台信息）、随机抽样等方

法据实评价。 

8 评价分级 

8.1 指导服务站星级评级总分满分为 100分，其中： 

a) 行政共建型：基本分值 63分、加分分值 37分； 

b) 产业集群型、平台叠加型：基本分值 68分、加分分值 32分； 

8.2 指导服务站不满足第 4章要求时，不予评价。在满足第 4章要求的前提下，指导服务站星级评价

按照二级指标总分数值可分为以下 3级： 

a) 90分以上，三星级； 

b) 80分以上，二星级； 

c) 70分以上，一星级。 

 

 

 



DB3302/T XXXXX—XXXX 

3 

A  A  

附 录 A 

（规范性附录） 

指导服务站基础条件评价表 

指导服务站基础条件评价见表A.1，表中有“#”标记的为加分项。 

表A.1 指导服务站基础条件评价表 

序号 二级指标 标准分 评价内容及评价方法 标准分 评价得分 

1 组织建设 5 

站领导配备到位，工作职责明确，事务分工落实 0.5  

建立联席会议制度，地方政府、主管部门领导等参加品牌年度会议 1  

#有本辖区（本行业）品牌和知识产权中长期规划并获地方政府、行

业主管部门领导认可，或推动出台品牌和知识产权建设扶持政策
a
 

2  

建立专题会议制度，工作有效 1  

#配有专职人员
 

0.5  

2 经费保障 2 
#年工作经费不少于5万元

 
0.5  

有专项经费支出用于品牌和知识产权指导服务
b
 1.5  

3 办公场所 3 

标牌、上墙信息等规范悬挂展示 1  

工作场所功能布局合理，整洁卫生，满足工作需要 0.5  

服务资源（如电脑、网络、电话、数据库资源等）配置齐全 1.5  

a   
规划、政策应为原创，并按照内容实际执行操作。 

b   
应举证资助经费专项用于品牌和知识产权工作支出。 

注：各类会议、活动需有相关通知、现场照片、纪要等图文印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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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 B  

附 录 B 

（规范性附录） 

指导服务站内务管理评价表 

指导服务站内务管理评价见表B.1，表中有“#”标记的为加分项。 

表B.1 指导服务站内务管理评价表 

序号 二级指标 标准分 评价内容及评价方法 标准分 评价得分 

1 制度建设 2 

指导服务站工作纳入所属承建单位年度目标管理考核范畴
a
 0.5  

有内部议事规则或制度，站主要领导参加本站内部工作会议 0.5  

有考核制度，有个人工作考评 0.5  

有服务质量管理制度，公开服务项目、流程、时间，公开投诉电

话或热线
 0.5  

2 档案管理 3 
建立工作台账，有年度工作总结 1  

按要求向宁波市商标品牌工作平台上传基本信息和工作动态
b
 2  

a   
应有相关文件显示已推动实施； 

b   
上传内容、时间及要求由宁波市商标品牌工作平台另行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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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 C  

附 录 C 

（规范性附录） 

指导服务站工作实效评价表 

行政共建型指导服务站工作实效评价见表C.1，产业集群型、平台叠加型指导服务站工作实效评价

见表C.2，表中有“#”标记的为加分项。 

表C.1 行政共建型指导服务站工作实效评价表 

序号 二级指标 标准分 评价内容及评价方法 标准分 评价得分 

1 咨询指导 5 

为市场主体提供现场咨询和品牌建设指导，有服务日志或记录 0.5  

组织专家为市场主体提供咨询指导服务，每月不少于2次 0.5  

事务处理、资源对接量达到10次 2  

#每次服务获得市场主体书面资料反馈
a
 2  

2 宣传推广 10 

向公众进行普及宣传，发放品牌和知识产权建设宣传资料和普及读

物
 2  

留存和展示品牌活动、指导服务案例等信息，宣传成果被肯定
b
 3  

#在宁波市商标品牌工作平台积极提交企业品牌和知识产权建设、

品牌故事等相关信息内容，被采用或分享
c
 

3  

#编发涉品牌和知识产权的工作专刊、专（题）栏或视频等
d
 2  

3 实务讲座 10 
组织“你点我讲”达4次以上

e 
8  

#及时上传相应信息和授课资料
f
 2  

4 上门服务 17 

市场主体品牌需求信息登记完整，处理流程规范，结果有反馈
g 2  

建立重点培育名单，培育 20 家以上市场主体开展各项创牌工作 2  

向市场主体发送品牌建设建议文书，提供精准指导不少于10次
h
 3  

提供维权对接等服务，切实帮助市场主体品牌维权
i
 3  

提供商品注册、“品字标”品牌创建、政府质量奖申报等指导服务，

切实帮助市场主体开展品牌建设 
2  

#指导市场主体开展商标保险业务 2  

#牵线银企推动商标、专利权质押融资等知识产权价值运用 3  

5 网络服务 10 

建立日常服务企业或重点培育企业“一企一档”，品牌信息采集完

整，并实时录入
 

2  

创建沟通市场主体信息联络渠道，信息推送及时有效，氛围好
j
 3  

根据“宁波商标预警”信息，有效推送警示提示，且有市场主体反

馈量达20次 
5  

6 育牌成效 18 

市场主体激活量达到50% 2  

企业关联度达 30%，协会商会关联度达 100% 2  

#市场主体注册商标、发明专利数量有明显增长
k
 5  

#市场主体有马德里商标申请注册、PCT国际专利申请等 2  

#成功指导市场主体申报省“品字标”品牌、省知名商号、省商标

品牌战略示范企业、省级守重企业等省级创牌荣誉
l
 

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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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成功指导市场主体申报市级守重企业、信用示范企业以及高新技

术企业、政府质量奖、质量认证等创牌相关工作
m
 

2  

#成功助推驰名商标申报及地理标志商标（产品）、区域品牌、集

体（证明）商标注册申请 
3  

a   
书面反馈每次加 0.5 分； 

b   
系原创且涉及本辖区市场主体当年度品牌建设相关工作，同一内容只允许一次加分；同一事件多家媒体宣传，取

最高级别分值，其中国家级 1.5 分/次、省级 1 分/次、市级 0.5 分/次、县区级 0.2 分/次； 
c   
品牌故事、企业品牌建设、图文被采用推送首页即可加分，每采用一条加 0.5 分； 

d   
编发专刊需有指导服务站署名，且内容以品牌和知识产权战略为主； 

e   
培训指导需留有图文凭证，留存培训签到表、反馈表核对参加培训的企业数，每次讲堂计 2 分； 

f   
每次资料上传并分享可加 0.5 分； 

g   
建立电子档案，包括时间、受理人员、事件内容、进展、办结或反馈内容，需有图文凭证；未满 20 件扣 0.5 分； 

h   
通过发送“品牌指导服务文书”进行精准指导，并有企业反馈，记录完整； 

i   
帮扶企业一次计 1 分； 

j   
包括微信群、微信公众号、微博、QQ 群、APP 等，计数企业数成员需逾 100 人，每少 10 人扣 0.5 分； 

k   
考核年增长率，年增长率及其计分方法由当年度考核细则确定； 

l   
每成功申报一次加 1 分，最多加 2 分； 

m   
政府质量奖（含提名奖、创新奖）每成功申报 1 次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、县级分别加 2 分、1.5 分、1 分、0.5 分，

最高加 2 分。 

注1：品牌服务均需要留存相应凭证，并收集企业反馈，以帮助服务提升； 

注2：育牌成效应有相关文件佐证，并经主管部门认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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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C.2 产业集群型、平台叠加型指导服务站工作实效评价表 

序号 二级指标 标准分 评价内容及评价方法 标准分 评价得分 

1 咨询指导 5 

为市场主体提供现场咨询和注册指导，有服务日志或记录 1  

组织专家定期坐诊为市场主体提供咨询指导服务，每周不少于1次 1  

事务处理、资源对接量达到15次 2  

#每次服务获得市场主体书面资料反馈
a
 1  

2 宣传推广 13 

向公众进行普及宣传，发放品牌建设宣传资料和普及读物
 3  

留存和展示品牌活动、指导服务案例等信息，宣传成果被肯定
b
 3  

#在宁波市商标品牌工作平台积极提交企业品牌建设、品牌故事等

相关信息内容，被采用或分享
c
 

4  

#编发涉品牌的工作专刊、专（题）栏或视频等
d
 3  

3 实务讲座 10 
组织“你点我讲”达4次及以上

e 
8  

#及时上传相应信息和授课资料
f
 2  

4 上门服务 20 

市场主体品牌需求信息登记完整，处理流程规范，结果有反馈
g 2  

建立重点培育名单，培育20家以上市场主体开展各项创牌工作 3  

向市场主体发送品牌建设建议文书，提供精准指导不少于10次
h
 4  

提供维权对接等服务，切实帮助市场主体品牌维权
i
 4  

提供商品注册、“品字标”品牌创建、政府质量奖申报等指导服务，

切实帮助市场主体开展品牌建设 
2  

#指导市场主体开展商标保险业务 2  

#牵线银企推动商标、专利权质押融资等知识产权价值运用 3  

5 网络服务 10 

建立日常服务企业或重点培育企业“一企一档”，品牌信息采集完

整，并实时录入
 

2  

创建沟通市场主体信息联络渠道，信息推送及时有效，氛围好
j
 3  

根据“宁波商标预警”信息，有效推送警示提示，且有市场主体反

馈量达20次 
5  

6 育牌成效 12 

市场主体激活量达到50% 2  

企业关联度达 100% 2  

#市场主体注册商标、发明专利数量有明显增长
k
 2  

#辖区企业有马德里商标申请注册 2  

#成功指导市场主体申报省“品字标”品牌、省知名商号、省商标

品牌战略示范企业、省级守重企业等省级创牌荣誉
l
 

2  

#成功指导市场主体申报市级守重企业、信用示范企业以及高新技

术企业、政府质量奖、质量认证等创牌相关工作
m
 

2  

a   
书面反馈每次加 0.5 分； 

b   
系原创且涉及本辖区市场主体当年度品牌建设相关工作，同一内容只允许一次加分；同一事件多家媒体宣传，取

最高级别分值，其中国家级 1.5 分/次、省级 1 分/次、市级 0.5 分/次、县区级 0.2 分/次； 
c   
品牌故事、企业品牌建设、图文被采用推送首页即可加分，每采用一条加 0.5 分； 

d   
编发专刊需有指导服务站署名，且内容以商标品牌战略为主； 

e   
培训指导需留有图文凭证，留存培训签到表、反馈表核对参加培训的企业数，每次讲堂计 2 分； 

f   
每次资料上传并分享可加 0.5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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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   
建立电子档案，包括时间、受理人员、事件内容、进展、办结或反馈内容，需有图文凭证；未满 20 件扣 0.5 分； 

h   
通过发送“品牌指导服务文书”进行精准指导，并有企业反馈，记录完整； 

i   
帮扶企业一次计 1 分； 

j   
包括微信群、微信公众号、微博、QQ 群、APP 等，计数企业数成员需逾 100 人，每少 10 人扣 0.5 分； 

k   
考核年增长率，年增长率及其计分方法由当年度考核细则确定； 

l   
每成功申报一次加 1 分，最多加 2 分； 

m   
政府质量奖（含提名奖、创新奖）每成功申报 1 次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、县级分别加 2 分、1.5 分、1 分、0.5 分，

最高加 2 分。 

注1：品牌服务均需要留存相应凭证，并收集企业反馈，以帮助服务提升； 

注2：育牌成效应有相关文件佐证，并经主管部门认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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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  D  

附 录 D 

（规范性附录） 

指导服务站社会影响评价表 

指导服务站社会影响评价见表D.1，表中有“#”标记的为加分项。 

表D.1 指导服务站社会影响评价表 

序号 二级指标 标准分 评价内容及评价方法 标准分 评价得分 

1 公益活动 7 

组织开展有关品牌建设方面公益服务活动
a 

2  

组织开展重点企业免费品牌体检活动
b
 2  

#组织开展品牌推广活动
c
 3  

2 社会影响力 5 
市场主体知晓度60%。

 
1  

服务综合满意度90%以上 4  

3 工作创新 3 
#指导站工作有创新、有特色，经验做法可借鉴复制且被上级部

门认可
d
 

3  

a   
包括各类志愿活动；  

b   
品牌体检一次计 1 分； 

c   
组织市场主体参加品牌推广相关工作，国家级 1.5 分/次、省级 1 分/次、市级 0.5 分/次、县区级 0.2 分/次； 

d   
有具体文字提炼总结材料等，被推广示范并经市局认可的。 

注：社会影响评价一般通过辖区企业相关档案抽样问卷或随机电话抽查；调查对象问卷或电话调查无法覆盖全部

的，但具备统计学意义。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
